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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中學生宿舍生活規範     

 

 

                                   

 

    一、坤德之光： 

             學生在住宿生活期間，一切起居作息安排均為培養學生群體精神及女性之美德，故  

             住宿生要努力培養自律及團隊精神，時時自愛，事事為公益著想，自動為團體服 

        務，培養愛人如己的美德及負責的習慣，共同創造優美的生活環境，發揚「坤德之   

        光」。 

    二、申請住宿： 

(一)學生具有良好品行，身體健康，能適應團體生活者可申請住宿，並在公佈之 

    申請時限內，至學生宿舍辦理申請手續。 

       (二)學生住宿以至少住滿一週為原則，退宿者將依住宿生退宿退費辦法辦理退費。 

(三)住宿生一律要遵守學生宿舍之規定，如有違犯情況達三次警告以上者（兩次缺 

    點視同一次警告）除接受處分外並予以退宿處理。 

    三、職掌區分： 

(一) 學生宿舍由宿舍主任、生活督導老師肩負住宿生之生活教育及管理之全責。 

(二) 學生宿舍以寢室為區分，寢室領導幹部由住宿生中產生，在宿舍生活督導老師 

指導下負責相關職責。 

    四、住宿生守則： 

        (一)課後精進活動規定： 

 1遵守時間，按規定至所分配的座位自習。 

            2不可無故缺席或遲到早退。 

            3不可隨意交談。 

            4不可擅自走動或傳遞紙條及其他物品。 

            5不可於規定的時間內書寫、收發信件，閱讀休閒書籍、使用電子器材收看小 

              說、影片……等娛樂，以利專注學習。 

            6不可攜帶餐食至自習室。 

            7不可在規定時間外夜讀。 

            8課業精進活動後須保持安靜的回所屬寢室就寢。 

            9早上離開自習室前須將桌面、抽屜及椅背騰空、整理乾淨。    

        (二)宿舍日常生活： 

           1住宿生須按宿舍生活督導老師分配的寢室、床位就寢，不可擅自搬移或調換      

             床位。晚上熄燈後至早晨起床前須保持安靜，不可早起晚睡打擾他人睡眠。 

            2住宿生須培養體貼別人的心，在宿舍不可高聲談笑或尖叫以免干擾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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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每日清晨於規定的時間離開宿舍，放學後回宿舍。      

           4請準時進餐廳用餐。如有特殊原因未能按時用餐者，應事先通知宿舍生活督 

            導老師。 

            5進餐時需注意團體生活中的用餐禮儀，不可將餐點帶出餐廳。 

            6住宿生不可使用訂餐平台外訂餐點進宿舍。 

            7住宿生返回宿舍後可穿著端莊整潔的便服，平日需注意儀態之穩重，離開宿 

             舍時不可穿著拖鞋。 

            8凡住宿生均應參加宿舍內的團體活動，如不能參加時應事先向宿舍生活督導 

             老師請假。         

        (三)整潔衛生： 

           1住宿生於掃除時間，應將所分配的整潔工作做好。 

            2住宿生按示範標準整理內務，整理完畢後再離開宿舍。 

            3個人之衣物應放置於規定的地方，違規衣物均需被暫時收置。 

            4不可將食品置於衣櫃內，也不要在寢室吃東西以免招來蟑螂、螞蟻等。 

            5晚間食用點心要在餐廳食用，用後自行整理清潔。 

            6沐浴須依規定時間，並要維護浴、廁之整潔。 

            7不可打開宿舍任何地方紗窗，以免蚊蠅侵入。 

        (四)使用行動通訊器材（手機）： 

            1住宿生在校期間得持有手機，並由持有學生負個人保管責任。 

            2住宿生住宿期間使用手機之規範請參照「聖功女中學生宿舍手機管理辦法」。 

            3不得私自使用學校電源進行充電。  

    五、金錢、食品、個人物品及公物之保管： 

       (一)住宿生不可攜帶貴重物品、金銀飾物到宿舍，倘有遺失，請自行負責。 

      (二)金錢超過二百元以上時，得交由宿舍生活督導老師保管。住宿生可於規定時間 

            內到宿舍服務台辦理存、提款事宜，並隨時辦理存款，以免遺失。凡自行保存 

            者如有遺失，請自行負責。 

 (三)個人衣物要繡姓名或學號，未繡姓名或學號之衣物遺失時，請自行負責。 

 (四)同學可於衣櫃上鎖以存放個人的物品。 

       (五)凡擅取他人之金錢及物品者，均照章處分，並取消其住宿權利。  

       (六)宿舍內之物品、用具，不論公私，均須保持整潔，使用後應放回原處。 

       (七)須愛惜宿舍各項公物設備並維護謹慎使用之，以培養責任感及公德心。若有遺  

           失或損壞，則依學生宿舍公物設備遺失暨損壞賠償辦法執行並通知家長。 

    六、外出及請假： 

 (一)無論事假、病假未經核准不可擅自離開宿舍，違犯規定者，除通知家長外並照 

     章處分。 

(二)上課時間內因病或緊急事故須離校或回宿舍時，應依照學校規定辦理請假手 

    續，經學務處准假後，始可領證出校或回宿舍休息。 

        (三)無論事假或病假，逾期返校時須由家長儘速電話通知宿舍生活督導老師，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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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後補繳證明。 

        (四)學生外出或返校時需使用外出證或學生證供守衛室查核方能進出校門。 

             (五)學生於週末及假期皆可返家。返校時間由學生自行簽訂，若是簽上課前一日 

                 返校，應於當日下午六時前返校；遲返者為安全起見，請由家長陪送回校， 

                 單獨返校者，應有家長之證明並在守衛室辦理遲返登記。 

        (六)請假或假日離校後須直接回家。未經家長同意及宿舍生活督導老師許可，不可 

            外宿他處。 

    七、會客： 

        (一)家長會客時須依照宿舍規定之時間 (特殊或偶發事件例外)並於守衛室登記。     

      (二)家長來訪時於宿舍會客室會面，不可進入學生寢室敘談或逗留。 

    八、安全注意事項： 

   (一)不可在晾衣場之外的地方晾掛潮濕衣物。 

     (二)不可靠近張貼「危險」標示之處。 

       (三)不可坐在窗台、洗手台及隨便打開已上鎖之門或擅自登上頂樓。   

     (四)不可越窗進出。 

       (五)不可擅自進入禁止入內的區域。 

       (六)不可將違禁之書刊、菸酒、刀械、易燃物品、家電器用品、鬧鐘、寵物等帶入 

           宿舍。 

 (七)不可擅自使用宿舍電源，以免危害公共安全。 

 (八)不可停留於校園安全地圖所標示之危險區域。 

 (九)宿舍內嚴禁吸菸(含電子菸)。 

 (十)不可有爭吵、鬥毆、賭博、飲酒、滋事等行為。 

九、其他： 

         (一)未經許可非住宿生不可進入宿舍內或用餐，欲參觀時，要事先通知宿舍生活督 

             導老師。 

       (二)住宿生之舉止言行要誠懇有禮，不可爭吵或口出不雅言語。 

       (三)除有特殊規定外，就寢時房門不可上鎖。 

       (四)假日返家前及刮風下雨時，應主動關閉窗戶。 

       (五)凡假日留宿者，應於規定時間內向宿舍生活督導老師登記並繳交留宿費。 

      (六)學期結束時，除整理個人衣物、書籍、床褥等行李搬回家外，並將個人負責區 

          域掃除清潔，經宿舍生活督導老師檢查通過後，才可離校。寒、暑假期間校方 

          不負責保管行李。 

         (七)若有突發事件或災害發生時，須保持鎮靜，依平日演練避難、疏散。並聽候宿 

             舍生活督導老師指示行動。 

      十、凡有違反以上各項規定者，視其情節輕重，報呈學務處處理。 

    十一、本辦法經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後由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